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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 函

機關地址：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
傳 真：04-22852787
承辦人：邱佳慧
聯絡電語：04-22840207-203
電子郵件： chiahui@nchu.edu.tw

受文者：中國文學系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12 月 24日
發文字號：興研字第 11408041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校作業要點、 114學年度第 2梯次各學浣補助名額分配表、 114 申請表、 114學

浣審查結果推薦表各1份
主旨：本校114學年度第2梯次 「 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

畫」獎學金申請事宜，請轉知欲申請之博士生自即日超

至115年1月16日（星期五）前向所屬學院提出申請，並請各

學院於115年1月27日（星期二）前完成初審推薦作業，請查
昭 o,、、、

說明：
一 、 依教育部114年6月19日臺教高（二）字第1142201079C號函

及 「 國立中興大學執行 『 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

畫』作業要點」（附件l)辦理。

二 、 補助對象及請領資格：

（一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非在職之博士班1至3年級學生（不

含境外生）（含114學年度第2學期提前入學博－新

生），且獲補助期間應非屬全職工作者；學生年級以

教務處學籍資料為準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請領本獎學金：

1 、 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者。

2 、 辦理休學 、 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訌冊者。

3 、 已支領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「 培育優秀博士生獎

學金試辦方案」及 「 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方案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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